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

２０１０

年度

最后一个交易日基金

资产净值和份额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旗下十一只开

放式基金

２０１０

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基 金 份

额净值

基 金 份 额

累计净值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之景顺长城优

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优选股票

２６０１０１ １

，

８３８

，

７１９

，

２５４．３６ １．１３８７ ３．０５９４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之景顺长城动

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混

合

２６０１０３ ５

，

６７４

，

９２４

，

３６６．８１ ０．７４２３ ３．０３２３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股

票

２６０１０４ ２

，

４５７

，

５７８

，

３０９．０３ ４．２１７ ５．２１５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

（

ＬＯＦ

）

１６２６０５

（前端）

／１６２６０６

（后端）

６

，

３７５

，

９４５

，

３７９．４２ １．０１１ ３．１１１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

票（

ＬＯＦ

）

１６２６０７ ８

，

６０７

，

０４６

，

１７３．３４ ０．８７３ ２．８４９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

票

２６０１０８ ３

，

６５８

，

４３９

，

８７７．３８ ０．９８６ ２．３４６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内需贰号股

票

２６０１０９ ５

，

１１１

，

９５２

，

６４９．１２ １．２４０ ２．４２８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

票

２６０１１０ １０

，

８５１

，

３４８

，

０２５．４５ ０．８６２ ０．８６２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

票

２６０１１１ ３５９

，

８６８

，

２１５．０１ １．４７９ １．６６９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

票

２６０１１２ １

，

１４７

，

６４１

，

３３８．５８ １．２３２ １．２３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之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Ａ

（简称：景顺长城货币

Ａ

，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２

）的资产净值为

９０

，

０７２

，

０５３．３７

元；当日每万份基金

净收益为

１．０９０９

元；

７

日年化收益率为

３．２４７％

（按月结转）。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之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

（简称：景顺长城货币

Ｂ

，基金代码：

２６０２０２

）的资产净值为

２７３

，

１７０

，

１２２．０３

元；当日每万份基

金净收益为

１．１５７１

元；

７

日年化收益率为

３．４９２％

（按月结转）。

以上数值均已经托管银行复核，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

000878

证券简称

：

云南铜业 编号

：

2010－054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南铜业

"

或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会议

应发出表决票

11

份，实际发出表决票

11

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

11

份，会议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德钦维科矿山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收购德钦鑫科冶化有限公司职工股权的议案》；

德钦鑫科冶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德钦鑫科

"

）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11

日，主营硫磺制酸。 其注

册股本金为

2,300

万元， 具体股权结构为： 德钦县顺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600

万元人民币，占

26.08%

；自然人股东向旭出资

1,500

万元人民币，占

65.22%

，自然人股东瞿志刚出资

200

万元人民

币，占

8.7%

。 德钦鑫科与云南铜业及本公司的子公司并不存在关联关系。

按照有关文件规定，依据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德钦鑫科资产总额

33,037,941.02

元，负

债总额

12,174,233.10

元，所有者权益

20,863,707.92

元。 拟由云南铜业子公司德钦维科矿山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以国有股权收购方式， 按

1:0.92

的比例出资

1,301.248

万元收购鑫科公司的职工所持股份

1,414.4

万元。

二、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机关本部、冶炼加工

总厂本部企业年金实施方案》；

为确保云南铜业企业年金制度的顺利实施，促进本公司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向企业年金制度的平

稳衔接，规范本公司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 云南铜业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报送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机关本部、冶炼加工总厂本部企业年金实施方案》，方案已经云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复函（云人社函

[2010]659

号）批准，同意本公司执行该年金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

"

巨潮资讯网

"

）。

三、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金沙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信访救助专项资金的议案》；

根据昆明市委办公厅、昆明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信访维稳工作体制机制制度

建设的意见》（昆办通〔

2009

〕

50

号、东办通〔

2010

〕

70

号）的要求。东川区财政从

2010

年起每年预算安

排信访救助专项资金，

2010

年年度专项资金安排为

30

万元，并建议该笔款项由云南铜业子公司云南

金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沙公司

"

）全额支付。

经金沙公司与东川区民政部门对接，并经金沙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7

月

20

日表决通过，金沙

公司拟支付

30

万元作为信访救助专项资金，并将该笔款项作为捐赠事项入账。

四、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拟收购标的公司的子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

云南铜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收购标的公司

--

云南达亚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为加强管理、突出

主业，将其所属全资子公司玉溪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称、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并注销其房地

产开发资质。

本次变更不影响本公司与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铜集团

"

）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

五、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收购标的公司转让云南业胜有色金属提炼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云南铜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收购标的公司

--

云南星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简称

"

星焰公

司

"

）拟将其持有的云南业胜有色金属提炼有限公司（简称

"

业胜公司

"

）

55%

股权以

1

元人民币转让给

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收购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业胜公司

2009

年

9

月

30

日

为基准日净资产评估值为

-623.34

万元，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该公司从

2008

年下半年便停产至今。

星焰公司持有的业胜公司

55%

股权价值评估结果为零。

本次变更不影响本公司与云铜集团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 《股权转让合同》

的履行。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2200

证券简称

：

绿大地 公告编号

：

2010－080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收购基本情况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同意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收购宁波市风景园

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每股转让价格以双方最终确认的宁波市风景园林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2010

年

11

月

1

日后《资产评估报告》所显示的每股净资产为参照

,

初步预计在

1,000

万元左右

,

具

体价格以双方最终商定的价格为准。

宁波市风景园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31

日主要财务指标

:

总资产：

3,374.95

万元，净

资产

1,735.53

万元，

2010

年

1-10

月净利润

673.39

万元。

二、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宁波市风景园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拥有设计甲级资质，如果本次收购成功，可提高公司的设计

能力，有利于公司承接绿化工程业务。 本次收购不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三、收购的风险

1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还需进行商务谈判，达成一致后需提交双方董事会审议，经董事会同意后，签

订正式《股权收购协议》。 商务谈判如果不能达成共识，可能导致收购失败。

2

、

201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披露控股股东何学葵女士所持有的绿大地股份被公安机关冻结。

3

、

201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披露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接受公安机关调查。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

月

4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１８

证券简称

：

康美药业 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债券代码

：

１２６０１５

债券简称

：

０８

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康美配股”；配股代码：“

７００５１８

”；配股价格：

６．８８

元

／

股。

２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本公司股票继续

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公告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人”或“康美药业”）配股方案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２

日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２２

次会议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２

号文核准。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股权登记日，

Ｔ

日）收市后康美药业股本总数

１

，

６９４

，

３７０

，

０５２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５０８

，

３１１

，

０１５

股。

４

、发行人控股股东普宁市康美实业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函，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配股中

其可配售股份。

５

、配股价格：

６．８８

元

／

股。

６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含发行费用）。

７

、发行对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Ｔ

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康美药业股份的全体股东。

８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９

、承销方式：代销。

１０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日 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Ｔ－２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配股发行公

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Ｔ－１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Ｔ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

Ｔ＋１

日）至（

Ｔ＋５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

Ｔ＋６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

Ｔ＋７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

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

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Ａ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７００５１８

”，配股价格

６．８８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

股权登记日股东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请股

东仔细查看“康美配股”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

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兴田

办公地址：广东省普宁市流沙镇长春路中段

电话：

０６６３－２９１７７７７

传真：

０６６３－２９１６１１１

董事会秘书：邱锡伟

证券事务代表：温少生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１９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周伟、付竹

项目协办人：林焕伟

项目组其他人员：黄海宁、袁玉洁、陈鑫

联系人：陈植

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转

３８３

传真：（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特此公告。

发行人

：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３２８

股票简称

：

交通银行 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

包含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１６１

条和第

１６５

条的规定，经胡怀邦董事长提议，交通银行第

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交通银行董事会办公室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专

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或快递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交通银行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的通知》，提请审议《关于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议案》和《关于召开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截止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会议应当参加

表决的董事

１７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７

名。参加表决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关于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议案》收回有效表决票

１７

份，其中赞成

票

１７

份；对《关于召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收回有效表决票

１７

份，其中赞成票

１７

份。 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议案》。同意在

２０１２

年底前，向香港市场机构投资者

和零售投资者发行总额不超过

２００

亿元的人民币债券（其中，

２０１１

年发行规模不超过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债

券）。债券期限为

２－５

年之间，具体将视市场利率变化和投资者需求而定。债券利率将参考市场利率，结合

发行方式确定。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发放贷款及银行流动资金和其他一般企业用途。本议案提交本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为稳妥推进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工作，建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

由董事会授权高级管理层办理具体事宜发行方案决议，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同意

１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召开交通银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交通银行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开始举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３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

２２８８

号）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二）审议事项

关于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议案

作为特别决议案，该议案需要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星期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

Ａ

股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会议。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

出席，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行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星期三）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

Ｈ

股股东，均有权参

加本次会议。 请

Ｈ

股股东参阅本行在香港联交所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及通函。

３

、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行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非现场登记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如欲参加本次会议，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星期二）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下述登

记资料通过传真、邮寄或专人送递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

１

）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的复印件、股票账户卡等股权

证明的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的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复印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等持股凭证的复印件。 登记材料均需股东本人签字。

（

２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提交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

机构股票账户卡等持股凭证的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证明原件或复印件、书面授权委托书的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委托人机构股票

账户卡等持股凭证的复印件。 登记材料均需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提交上述登记材料的原件，除非原件已在非现场登记时已提交本行。

２

、现场登记

参会股东亦可持上述登记材料原件，在会议现场进行登记。

（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

：

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７

：

３０－９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

２２８８

号）

（

３

）登记资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自然人股东登记资料复印件须本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资料复印

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五）其他事项

１

、拟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填妥及签署回执（见附件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星期

二）或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２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上海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６６６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７９８３９８

３

、本次会议会期预计一个小时，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４

、 本行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和交通银行网站（

ｗｗｗ．

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同意

１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附件：

一、授权委托书

二、参会回执

附件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股东大会主席或委托

＿＿＿＿＿＿＿＿＿＿＿＿＿＿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投票指示：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案

１

关于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表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附件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 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证券代码

：

600102

证券简称

：

莱钢股份 编号

：

临

2011-001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否决了以下议案：《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及《关于

"08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议案》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2:0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莱钢新兴大厦一楼会议厅。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启祥

（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440

人，代表股份

784,796,346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85.0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4

人，代表股份

704,257,31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76.36%

；通过网络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354

人，代表股份

86,273,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7%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吸收合并是本公司与

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关联交易。 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的主要内容：

1

、吸收合并方式

本次吸收合并采取换股吸收合并的方式，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济南钢铁

"

）为吸并方及

存续方，莱钢股份为被吸并方。 济南钢铁向莱钢股份换股日登记在册股东增发

A

股新股；在换股日持有

本公司股份的股东，均有权且应当于换股日，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包括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因向本公

司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而获得的本公司的股份）按照《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书》

("

《换股吸收合并协议》

")

的约定全部转换成济南钢铁的股份。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完成后，本公司将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和人员并入济南钢铁。

2

、股份性质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3

、换股对象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换股对象为换股实施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莱钢股份的全体股东。

4

、换股价格及换股比例

济南钢铁的换股价格为济南钢铁审议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

A

股

股票交易均价，即

3.95

元

/

股；莱钢股份的换股价格为莱钢股份审议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8.90

元

/

股。给予莱钢股份股东

7.85%

的换股风险溢价，由此确

定的莱钢股份与济南钢铁的换股比例为

1:2.43

，即每股莱钢股份的股份可换取

2.43

股济南钢铁的股份。

双方同意，除任何一方在换股日之前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以及发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

门的要求须对换股价格进行调整的情形外，上述换股比例在任何其它情形下均不作调整。

换股后，莱钢股份股东取得的济南钢铁股份应为整数，如被吸并方股东根据换股比例计算出所能换

取的济南钢铁股份数不为整数时，对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小数点尾数大小排序，每位股东依次送股一

股，如遇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时，则电脑抽签发放，直至实际换股数与济南钢铁拟新增换股股份数一致。

5

、异议股东的保护机制

为充分保护本公司股东的利益，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向本公司的异议股东提供现金

选择权。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是指在作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决议的莱钢股份的股东大会正式

表决合并议案时投出有效反对票，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现金选择权实施日，同时在

规定时间里履行申报程序的股东。 具有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可以全部或部分行使现金选择权，行使选择权

的股份将按照莱钢股份的现金选择权价格，即每股人民币

8.90

元换取现金。 若莱钢股份股票在本次换股

吸收合并定价基准日至现金选择权实施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事项，则莱钢股份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

格将做相应调整。

关于被吸并方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详细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选择权实施日，现金选择权的申报、结

算和交割等）由双方与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协商一致后确定，并依据法律、法规以及上交所的规定及时进行

信息披露。

本次济南钢铁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与济南钢铁向莱钢集团和济钢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共同构

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能取得相关方的核准，包括但不限于

济南钢铁股东大会的批准、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其他交易对方的批准、中国证监会等其他有关主管部

门的批准，导致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最终不能实施，则莱钢股份的异议股东不得行使现金选择权。

6

、锁定期安排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因本次济南钢铁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而取得的新发行股份，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7

、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均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济南钢铁的新老股东按

照股份比例共享。

8

、员工安置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在交割日的全体在册员工均将由济南钢铁全部接收。 本公司与其

全部员工之前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将自交割日起由济南钢铁享有和承担。

9

、资产交割及股份发行

自交割日起，本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将由济南钢铁享有和承担。本公司负责自协议生效

日起

12

个月内完成将相关资产、负债、权益、业务转移过户至济南钢铁名下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移交、过户、登记、备案。

济南钢铁同意协助本公司办理移交手续；济南钢铁负责办理向本公司参与换股的股东发行股份相关

事宜，本公司对此项事项予以协助。

10

、违约责任

根据《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规定，如果协议项下的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对另一方造成损失（包括经

济损失及支出），则应向守约方进行赔偿。

11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12

、决议有效期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济南钢铁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本公司、济南钢铁向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钢集团

"

）、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三项交易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其中任何事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自始不生效。

同意

54,144,0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56.23%

；反对

40,680,16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42.25%

，弃权

1,468,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52%

。

关联股东莱钢集团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于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山东省钢铁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拟以济南钢铁为平台，通过济

南钢铁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莱钢股份，同时济南钢铁向莱钢集团以及济钢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存

续主业资产，以实现其钢铁主业资产整体上市，为此，公司与济南钢铁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济南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与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书》。

同意

53,453,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55.51 %

；反对

40,264,12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41.81%

，弃权

2,575,7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68%

。

关联股东莱钢集团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关于

"08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议案》；

本公司于

2008

年

3

月发行了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 发行规模共计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

"08

莱钢

债

"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拟换股吸收合并公司。基于公司债券的特点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可能对

"08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的影响，根据《公司法》第

174

条，债券持有人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08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供

"08

莱

钢债

"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表决。

公司董事会按照《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

,

提请

"08

莱钢债

"

的

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召开了公司

201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

"08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 经与会债券持有人表决通过，债券持有人最终的利益保

护方案为：由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向债券持有人提供不可撤销的、足以对到期债券还本付息的偿债担

保。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

"08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最

终方案以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方案为准。

本议案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12

个月。

本议案是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一部分，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任一交易未获通过或批准或

终止实施，则本议案自动失效或终止实施。

同意

52,941,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54.98%

；反对

38,267,2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39.74%

，弃权

5,084,1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5.28%

。

关联股东莱莱钢集团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

依据股东大会批准的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确定换股比例、换股价格等事项，并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

2.

签署相关交易文件、协议及补充文件并根据审批机关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修改交易文件；

3.

进行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有关的审批程序，制作、签署并申报相关的申报文件，办理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审批事宜；

4

、签署必要公司文件，办理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所有工商变更、税务、质检、外汇等的注销登记，

资产转让过户、业务移交变更、合同变更或终止、人员承接等手续；

5

、确定并公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实施方案；

6

、办理因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除权、除息等事项而对换股价格进行的相应调整；

7

、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换股方案的具体执行及实施；

8

、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方案的具体执行及实施；

9

、办理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事宜并办理相关公告；

10

、办理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的有效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12

个月。

同意

742,210,7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4.57%

；反对

38,901,39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4.96%

，弃权

3

，

684,1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47%

。

因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换股吸收合并相关议案必须由出席会议的股东以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才能通过，且关联股东在有关议案表决时应予以回避，故上述《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

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及《关于

"08

莱钢债

"

债券

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参加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四日

关于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德衡

（

青

）

律意见

（

2010

）

第

286

号

致：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贵公司）的委托，

指派本所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以及《莱

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

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贵

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材料一并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

承担相应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对事实的了解以及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对公司提供的文件

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发布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二次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时

间、召开地点、召集人、会议审议的事项及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说明了股东有权

出席会议，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告知了出席会议股东的登

记办法、会议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2:00

在莱钢新兴大厦一楼

会议厅召开。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审议事项与前述通知披露的一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系经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公司董事具有担任公司董事的合法资格；公司董事会不存在不能履行职权的情形。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94

名，共代表股份【

704

，

257

，

312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76.36%

。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

的股东共【

3

，

354

】名，代表公司股份【

80

，

273

，

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并当

场公布现场会议的表决结果。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占公司总

股份的比例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合并统计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关于

"08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议

案》 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本次会议审议《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济南钢

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关于

"08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议案》时关联股东

回避了表决。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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